	模式
内容
	保税仓库
	出口监管仓库
	保税物流中心（A型）
	保税物流中心（B型）
	保税物流园区
	出口加工区
	保税区

	审批
	直属海关审批，海关总署备案
	直属海关审批
	直属海关受理，海关总署审批
	直属海关受理，海关总署审批
	国务院
	国务院
	国务院

	功能
	仓储（进口货物）
	仓储（出口货物）
	仓储+物流
	仓储+物流
	仓储+物流
	加工
	仓储+物流+加工

	监管期限
	1年+1年
	6个月+6个月
	1年+1年
	2年+1年
	无限制
	无限制
	无限制

	注册资本

	≥300万人民币
	>300万人民币
	≥3000万人民币
	≥5000万人民币
	
	
	

	场所面积
	公用及寄售维修≥2000m2

液体危险品

≥5000m2
	配送型≥5000m2
国内结转型≥1000m2
	自用型

≥4000m2
  (东部)

≥2000m2
  (中西部)
	≥10万m2
  (东部)

≥5万m2
  (中西部)
	
	
	

	是否退税
	
	进库退税
	不退（除境内运入中心的国产的供企业自用的予于退税）
	同A型
	退税
	退税
	实际离境退税

	核销期限
	
	
	
	
	1年
	180天
	30天

	报关要点
	可进行辅助性简单作业；
延期后货物存储超过2年，须直属海关审批
	专库专用，不得转租、转借，不得设分库；
可以进行流通性增值服务；

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3年
	（A型）注册证书有效期2年；
6个月未开展业务，视同撤回设立申请
	（B型）注册证书有效期3年；
1年未开展业务，视同撤回设立申请；

中心企业不得在中心从事保税仓储活动
	可进行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
	
	保税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，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

















